
  

 

 

自资专上教育委员会  

《管治及质素保证良好规范守则》  
 

序言 
 

自资界别是香港专上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增加升学机会和选

择，以及为离校生提供优质、多元灵活及多阶进出的升学途径方

面，均担当重要角色。社会人士期望专上教育院校 (不论是公帑

资助或自资院校 )可为年轻一代提供优质教育，作育英才。此

外，虽然自资专上院校没有获得政府的经常资助，但政府推行了

一篮子措施支援自资专上界别健康及持续发展。社会人士期望这

些院校在运作上具透明度，以及向公众问责。  
 

虽然自资专上院校的规模、特色及理念各异，但良好管治及质素

保证对自资界别健康及持续发展至为重要。有鉴于此，现公布以

下的《良好规范守则》，供自资院校自愿采纳。 
 

 

1 院校管治 
 

1.1 使命及愿景  
 

1.1.1 院校应拟订并公布使命及愿景宣言，作为院校策划和推

行学习课程，以及制定质素保证及资源分配政策的基

础。 
 

1.2 策略及运作计划 
 

1.2.1 院校应根据对本身的强弱项，以及存于外在环境的风

险、机遇和挑战的详细分析，制订符合其使命及愿景的

策略及运作计划。 
 

1.2.2 院校应以摘要形式定期公布载有高水平预期目标及表现

成果的策略及运作计划。 
 

1.3 年报及财务报告 
 

1.3.1 院校应撰写并发表年报，载列年内各项活动的检讨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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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按其策略及运作的计划衡量其表现等资料。  
 

1.3.2 院校应以具透明度及让在读学生及公众容易查阅的方式

提供相关的财务资料，并确保有关资料包含合适程度的

细节，以切合不同持份者的需要。  
 

1.4 管治架构及程序  
 

1.4.1 院校的管治组织应有适当组合的持份者和专家，实际组

合可因应院校的不同情况而变更。  
 

1.4.2 院校应为其管治组织及主要委员会 (例如教务委员会、财

务委员会和质素保证委员会 )清晰地订立有关的责任分

配、转授权力及职权范围。  
 

1.4.3 院校应为其管治组织及主要委员会制订成员委任机制，

以及定期检视委员会和成员表现的程序。  
 

1.4.4 院校应通过提供导引课程和专业发展培训等方法，确保

其管治组织及主要委员会的成员均了解本身的角色和责

任。 
 

1.4.5 院校应为管治组织、管理层及其他主要委员会的成员和

教职员制订行为守则，列明他们的权力和职责，以及申

报利益的程序和指引。  
 

1.4.6 院校应设立定期核证机构管治程序的制度，以确保所有

程序和指引均得到遵从。  
 

1.4.7 院校应公布其管治组织及主要委员会的最新组成方法、

成员名单和职权范围。  
 

1.5 费用的厘定  
 

1.5.1  在厘定收费 (包括学费及其他费用 )时，院校应考虑以下

原则：负担能力 (必须审慎确保有关制度不会把经济需要

较大的学生拒于门外 )；可达性 (收费建议应包括可供学

生申请的经济援助，包括学生资助、助学金和奖学金

等 )；确保质素 (任何建议的学费和收费增幅，应以提供

优质教育所需为限 )；以及可预计程度 (应让学生和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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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一切所需资料以计算修毕课程的全部开支 )。 

 

1.5.2  院校应采用公开和具透明度的厘定学费机制，并应让校

内所有相关持份者得知决策过程，以及调整学费和其他

费用的理据。学费如有调整，应获得院校的管治组织正

式批核。 
 

 

2 课程设计及推行 
 

2.1 质素保证机制及程序 
 

2.1.1 院校应述明管理学术水准及质素的框架，并制订对所有

持份者 (包括教职员、在读学生和拟入读学生、雇主、相

关专业团体及公众人士 )而言清晰和具透明度的质素保证

机制及程序。院校亦应为合适级别的质素保证人员订明

其职责范围。  
 

2.1.2 院校应制订正式的课程设计及批核程序，确保已充分考

虑议定的学生学习成果，以及按情况容许持份者 (包括教

职员、学生、雇主和业内人士 )就教务决策提出意见或参

与教务决策过程。 
 

2.1.3 为确保正式的课程设计及批核程序具透明度，院校应保

存相关的书面记錄，并向教职员、在读学生和拟入读学

生，以及市民大众提供该些资料。 
 

2.1.4 为协助在读学生和拟入读学生在选择院校和课程时有足

够资讯作出决定，院校应尽量提供课程资料，包括课程

内容、收生准则、预期学习成果和升学衔接路径。 
 

2.2 课程监察及检讨  
 

2.2.1 院校应正式设立定期监察、检讨及厘订基准的制度，客

观地评估课程的成效、适切和相关程度，并应适当地向

持份者 (包括教职员、学生、雇主和质素保证机构 )提供

有关资料，以及按情况把持份者 (例如教学人员、学生、

毕业生、雇主和质素保证机构 )的回应纳入该正式制度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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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院校应定期清楚公布其质素保证及课程检讨的结果，并

确保教职员、学生和雇主等持份者可查阅该些资料。  
 

 

教职员、其他资源及学生支援  
 

3.1    人手编制及员工发展  

 

3.1.1 院校应有公平和具透明度的人力资源系统，包括 (但不限

于 )招聘及聘任、评核、投诉╱申诉、擢升和终止聘用的

政策，以及促进员工发展和鼓励并表扬良好表现的政策

与措施。 
 

3.2    学与教资源 

 

3.2.1  院校应确保有足够人手和教学设施，支援院校持续开办

质素达至相关质素保证机构认可水平的课程。  
 

3.2.2  院校应每年公布支援课程的推行和收生目标的人手编制

(包括教学人员简介)及教学设施资料。  

 

3.3    学生支援 

 

3.3.1  院校应通过入学启导及简介确保为学生提供充足支援、

多元化学习经历以满足不同学习需要，以及关顾服务和

辅导，以协助学生掌握一般技能和达至全人发展。 
 

3.3.2  录取有不同需要学生 (例如非华语学生和有特殊教育需要

学生 )的院校应制订措施，协助他们适应院校的学习与教

学，以及促进他们与其他学生在课程及其他学生活动中

的融合。 
 

3.3.3  院校应向拟入读学生提供清晰的资料，说明辖下课程的

报读及录取程序、学费、收生要求、学分累积及转移政

策、课程内容、教学语言、上课地点、预期学习成果、

专业认可和实习计划 (如适用 )、升学衔接路径及就业前

景，以协助他们选择院校和课程。  
 

3.3.4  院校应为在读学生提供充足的资料，让他们了解规管学

生权利和责任、课程评估及上诉机制的政策及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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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资专上教育委员会  

2015 年 6 月 


